关于上报2009年优秀教师专题讲学（上课）内容

的通知

根据常州市《关于建立优秀教师专题讲学（上课）制度的通知》精神，市级学科带头人以上优秀教师每年度必须开设一次市级以上专题讲座或示范课。现将2009年上报专题讲学（上课）内容的要求通知如下：

一、上报对象

常州市在职江苏省特级教师、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常州市特级教师后备人才、常州市名教师工作室领衔人、常州市中小学学科带头人。

二、活动形式及上报要求

1.优秀教师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及最新研究成果，确定讲学（上课）内容。一般情况下，应避免与往年讲学（上课）内容重复。

2.每位优秀教师须填写好《常州市优秀教师专题讲学（上课）申报表》（表式见附件一，讲学课时数不少于4课时，示范课不少于1课时）。

3．每位优秀教师将专题讲学申报表在6月1日前交教科室韩老师。
4．各位优秀教师要以不断提升自身专业水平为目标，以引领本学科的发展为己任，以培养青年教师为职责，高度重视专题讲学（上课）活动，认真准备，精心实施.
三、组织方式

市教育局对申报表及讲学(上课)内容进行审核并在网上公布，讲学专题作为继续教育内容纳入今年暑期“名师大学堂”培训菜单供全市教师选择学习；示范课将由市教育教研室组织安排。

附件一：常州市优秀教师专题讲学(上课)申报表

常州市新桥中学教科室
2009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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